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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2023年1月，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商流通规发〔2023〕6号），明确了对现有中华老字号复核的管理要求和新一轮中华老字号认定的管理办法。为进一步促进江苏老字号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和中华老字号形成梯度培育机制，省商务厅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文物、知识产权等部门，组织起草了《江苏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管理办法》起草过程
《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印发后，省商务厅立即会同省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文物、知识产权等部门，研究起草《管理办法》。起草过程中，多次向商务部汇报，研究学习商务部对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工作的整体思路和具体要求；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和做法；聚焦老字号管理工作中的非遗传承、品牌、字号、商标等问题，加强学习和研究；与各市商务部门、行业协会、老字号企业交流，结合江苏老字号发展现状，充分采纳合理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形成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管理办法》主要特点
《管理办法》立足于江苏商贸流通发展实际，致力于培育在商贸流通、消费促进、质量管理、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文化传承、公共服务等方面能较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江苏老字号。
一是明确了工作要求。《管理办法》明确了开展江苏老字号示范创建工作应遵循“自愿申报、自主创建、优中择优、动态管理”的原则，确定了省商务主管部门、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在老字号认定、管理、服务、指导等方面的职责和分工。
二是体现了江苏特色。对比《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将江苏老字号品牌创立时间缩短到40年（含）以上。采纳相关部门建议，对江苏老字号提出了重视商标专用权和独占许可使用权、重视档案管理、重视文物保护、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等要求。强调对“近三年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一票否决。
三是确定了示范条件。《管理办法》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明确了江苏老字号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示范要求，同时体现认定程序的规范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管理办法》的附件对江苏老字号标识和牌匾的使用作出规定。
四是强化了动态管理。《管理办法》明确了在持续开展认定的同时，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年报报送机制、加强监测管理和发展评估、定期开展复核，对拒不履行相关义务、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江苏老字号，将分门别类采取约谈整改、暂停权益、直至移出名录的管理措施，形成管理闭环。
三、主要内容
目前，《管理办法》共五章27条内容，主要内容：
第一章总则。包括《管理办法》制定依据、江苏老字号定义、职责分工等内容。
第二章示范条件。包括江苏老字号应具备的“品牌创立时间在40年（含）以上，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等4个基本条件以及江苏老字号企业应具备的“在江苏省内依法设立，主营业务连续经营30年（含）以上”等7个基本条件。
第三章申报与认定。包括申报推荐、组织评价、结果公示3个程序。
第四章动态管理。包括从建立年报报送机制、加强监测管理和发展评估、定期开展复核3个方面强化动态管理，对拒不履行相关义务、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江苏老字号，将分门别类采取约谈整改、暂停权益、移出名录3种动态调整的管理措施。
第五章其他。为兜底条款，包括标识和牌匾制定主体、适用对象，解释权和施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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